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洪聖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薛政宏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清算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本院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係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聲請清算程序，

但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新

臺幣（下同）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方為妥適，原

審以聲請前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為計算基準，顯有違誤。又

伊積欠債務尚包含利息、違約金，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

違約金，徒以無利息、違約金之狀態，計算伊清償完畢僅需

4.6年，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一）原裁定廢棄。

（二）裁准抗告人開始清算程序。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消費者與他人間債之關係之

發生，係依契約自由原則及相互間之信賴為基礎，此為社會

經濟活動得以維繫及發展之重要支柱，債務人經濟窘迫，固

不應任其自生自滅，債權人一方之利益亦不能摒棄不顧。而

判斷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宜綜衡債務人全

部收支、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其客觀資產是否大於負債，

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最基本之生活條件，以及債權人

如利用一般程序追償，是否會使其陷於無法重建經濟生活之

困境等。如債務人可於相當之期間內以己力清償債務，應無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尚無藉助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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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　　

三、經查：

（一）關於抗告人清償能力部分，原審以抗告人任職於國巨股份

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下稱國巨公司）之工作及相關收入

之情形，以平均每月收入4萬9,178元評估其償債能力，本

院審酌相關卷內事證，亦核認妥適。

（二）抗告人固主張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

標準1.2倍即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云云。惟查，

抗告人於聲請清算時，即已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行

稱每月個人必要生活支出為1萬7,303元（原審卷第17

頁），且原審於114年7月23日於調查訊問抗告人時，抗告

人對此亦表示無意見（原審卷第483頁）。而原裁定並已

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萬

6,040元，1.2倍即1萬9,248元，而認抗告人主張每月必要

支出約1萬7,303元，尚屬合理，應予採計，是本院認原審

此部分判斷，尚稱妥適，難認違法，抗告人此情所指，應

屬無據。

（三）抗告人復主張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然

查，依抗告人於114年2月24日提出更正債權人清冊所示

（原審卷第253、254頁），抗告人當時記載債權總金額為

150萬8,854元。嗣經抗告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如下：⑴兆

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抗告人之勞工紓困擔保

貸款已全數清償，信用卡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

額為6萬9,403元語；⑵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

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14萬5,402元等語；⑶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

違約金等總額為10萬8,515元等語；⑷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36萬8,469元等語；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信用卡債權為6萬7,012

元，小額信貸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總額

為61萬0,732元等語；⑹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12萬2,567元等

語；有上開債權人相關陳報狀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89至3

58頁）。原審參酌上開事證而評估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

176萬8,756元，除已高於抗告人陳報債權總金額150萬8,8

54元之外，亦已審酌上開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

費用等，則抗告人所指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

云，顯難憑採。

（四）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月平均收入約4萬9,178元，扣除必

要生活費1萬7,303元後，尚餘3萬1,875元，並以抗告人目

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認定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

果，僅須4.6年（計算式：1,768,756÷31,875÷12＝4.6）

即可能可清償完畢，並無違誤。況抗告人為00年0月出生

（原審卷第285頁），距法定退休年齡65歲，一般可預期

尚約有28年之職業生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應能

逐期償還所欠債務，以兼顧債權人利益之保障（縱認抗告

人按月攤還之期間為5年至8年，抗告人亦可以每月收入餘

額盡力清償）　。

四、綜上所述，依抗告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收入狀況，在相當

期限內應能清償債務，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形。從而，原裁定駁回本件抗告人清算之聲請，經核

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按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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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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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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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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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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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洪聖杰


訴訟代理人  薛政宏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清算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本院114年度消債清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係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聲請清算程序，但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方為妥適，原審以聲請前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為計算基準，顯有違誤。又伊積欠債務尚包含利息、違約金，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徒以無利息、違約金之狀態，計算伊清償完畢僅需4.6年，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一）原裁定廢棄。（二）裁准抗告人開始清算程序。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消費者與他人間債之關係之發生，係依契約自由原則及相互間之信賴為基礎，此為社會經濟活動得以維繫及發展之重要支柱，債務人經濟窘迫，固不應任其自生自滅，債權人一方之利益亦不能摒棄不顧。而判斷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其客觀資產是否大於負債，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最基本之生活條件，以及債權人如利用一般程序追償，是否會使其陷於無法重建經濟生活之困境等。如債務人可於相當之期間內以己力清償債務，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尚無藉助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　　
三、經查：
（一）關於抗告人清償能力部分，原審以抗告人任職於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下稱國巨公司）之工作及相關收入之情形，以平均每月收入4萬9,178元評估其償債能力，本院審酌相關卷內事證，亦核認妥適。
（二）抗告人固主張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云云。惟查，抗告人於聲請清算時，即已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行稱每月個人必要生活支出為1萬7,303元（原審卷第17頁），且原審於114年7月23日於調查訊問抗告人時，抗告人對此亦表示無意見（原審卷第483頁）。而原裁定並已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萬6,040元，1.2倍即1萬9,248元，而認抗告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約1萬7,303元，尚屬合理，應予採計，是本院認原審此部分判斷，尚稱妥適，難認違法，抗告人此情所指，應屬無據。
（三）抗告人復主張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然查，依抗告人於114年2月24日提出更正債權人清冊所示（原審卷第253、254頁），抗告人當時記載債權總金額為150萬8,854元。嗣經抗告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如下：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抗告人之勞工紓困擔保貸款已全數清償，信用卡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為6萬9,403元語；⑵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14萬5,402元等語；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等總額為10萬8,515元等語；⑷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36萬8,469元等語；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信用卡債權為6萬7,012元，小額信貸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總額為61萬0,732元等語；⑹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12萬2,567元等語；有上開債權人相關陳報狀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89至358頁）。原審參酌上開事證而評估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除已高於抗告人陳報債權總金額150萬8,854元之外，亦已審酌上開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則抗告人所指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顯難憑採。
（四）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月平均收入約4萬9,178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萬7,303元後，尚餘3萬1,875元，並以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認定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果，僅須4.6年（計算式：1,768,756÷31,875÷12＝4.6）即可能可清償完畢，並無違誤。況抗告人為00年0月出生（原審卷第285頁），距法定退休年齡65歲，一般可預期尚約有28年之職業生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應能逐期償還所欠債務，以兼顧債權人利益之保障（縱認抗告人按月攤還之期間為5年至8年，抗告人亦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　。
四、綜上所述，依抗告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收入狀況，在相當期限內應能清償債務，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從而，原裁定駁回本件抗告人清算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麗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洪聖杰



訴訟代理人  薛政宏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清算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本院

114年度消債清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係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聲請清算程序，

    但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新

    臺幣（下同）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方為妥適，原

    審以聲請前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為計算基準，顯有違誤。又

    伊積欠債務尚包含利息、違約金，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

    違約金，徒以無利息、違約金之狀態，計算伊清償完畢僅需

    4.6年，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一）原裁定廢棄。（二

    ）裁准抗告人開始清算程序。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消費者與他人間債之關係之

    發生，係依契約自由原則及相互間之信賴為基礎，此為社會

    經濟活動得以維繫及發展之重要支柱，債務人經濟窘迫，固

    不應任其自生自滅，債權人一方之利益亦不能摒棄不顧。而

    判斷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宜綜衡債務人全

    部收支、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其客觀資產是否大於負債，

    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最基本之生活條件，以及債權人

    如利用一般程序追償，是否會使其陷於無法重建經濟生活之

    困境等。如債務人可於相當之期間內以己力清償債務，應無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尚無藉助本條

    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　　

三、經查：

（一）關於抗告人清償能力部分，原審以抗告人任職於國巨股份

      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下稱國巨公司）之工作及相關收入

      之情形，以平均每月收入4萬9,178元評估其償債能力，本

      院審酌相關卷內事證，亦核認妥適。

（二）抗告人固主張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

      標準1.2倍即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云云。惟查，

      抗告人於聲請清算時，即已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行

      稱每月個人必要生活支出為1萬7,303元（原審卷第17頁）

      ，且原審於114年7月23日於調查訊問抗告人時，抗告人對

      此亦表示無意見（原審卷第483頁）。而原裁定並已參酌

      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萬6,04

      0元，1.2倍即1萬9,248元，而認抗告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

      約1萬7,303元，尚屬合理，應予採計，是本院認原審此部

      分判斷，尚稱妥適，難認違法，抗告人此情所指，應屬無

      據。

（三）抗告人復主張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然查

      ，依抗告人於114年2月24日提出更正債權人清冊所示（原

      審卷第253、254頁），抗告人當時記載債權總金額為150

      萬8,854元。嗣經抗告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如下：⑴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抗告人之勞工紓困擔保貸款

      已全數清償，信用卡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為

      6萬9,403元語；⑵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

      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14萬5,402元等語；⑶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

      等總額為10萬8,515元等語；⑷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

      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36萬8,469元等語；⑸玉山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信用卡債權為6萬7,012元，小額信貸

      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總額為61萬0,732

      元等語；⑹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

      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12萬2,567元等語；有上開債權

      人相關陳報狀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89至358頁）。原審參

      酌上開事證而評估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

      除已高於抗告人陳報債權總金額150萬8,854元之外，亦已

      審酌上開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則抗告

      人所指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顯難憑採。

（四）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月平均收入約4萬9,178元，扣除必

      要生活費1萬7,303元後，尚餘3萬1,875元，並以抗告人目

      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認定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

      果，僅須4.6年（計算式：1,768,756÷31,875÷12＝4.6）即

      可能可清償完畢，並無違誤。況抗告人為00年0月出生（

      原審卷第285頁），距法定退休年齡65歲，一般可預期尚

      約有28年之職業生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應能逐

      期償還所欠債務，以兼顧債權人利益之保障（縱認抗告人

      按月攤還之期間為5年至8年，抗告人亦可以每月收入餘額

      盡力清償）　。

四、綜上所述，依抗告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收入狀況，在相當

    期限內應能清償債務，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形。從而，原裁定駁回本件抗告人清算之聲請，經核

    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麗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洪聖杰



訴訟代理人  薛政宏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清算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本院114年度消債清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係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聲請清算程序，但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新臺幣（下同）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方為妥適，原審以聲請前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為計算基準，顯有違誤。又伊積欠債務尚包含利息、違約金，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徒以無利息、違約金之狀態，計算伊清償完畢僅需4.6年，亦有違誤等語。並聲明：（一）原裁定廢棄。（二）裁准抗告人開始清算程序。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消費者與他人間債之關係之發生，係依契約自由原則及相互間之信賴為基礎，此為社會經濟活動得以維繫及發展之重要支柱，債務人經濟窘迫，固不應任其自生自滅，債權人一方之利益亦不能摒棄不顧。而判斷是否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宜綜衡債務人全部收支、信用及財產狀況，評估其客觀資產是否大於負債，是否因負擔債務而不能維持最基本之生活條件，以及債權人如利用一般程序追償，是否會使其陷於無法重建經濟生活之困境等。如債務人可於相當之期間內以己力清償債務，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之情形，尚無藉助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之必要。　　

三、經查：

（一）關於抗告人清償能力部分，原審以抗告人任職於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下稱國巨公司）之工作及相關收入之情形，以平均每月收入4萬9,178元評估其償債能力，本院審酌相關卷內事證，亦核認妥適。

（二）抗告人固主張未來清償債務時應以114年之最低生活費用標準1.2倍即1萬9,248元計算必要生活支出云云。惟查，抗告人於聲請清算時，即已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自行稱每月個人必要生活支出為1萬7,303元（原審卷第17頁），且原審於114年7月23日於調查訊問抗告人時，抗告人對此亦表示無意見（原審卷第483頁）。而原裁定並已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萬6,040元，1.2倍即1萬9,248元，而認抗告人主張每月必要支出約1萬7,303元，尚屬合理，應予採計，是本院認原審此部分判斷，尚稱妥適，難認違法，抗告人此情所指，應屬無據。

（三）抗告人復主張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然查，依抗告人於114年2月24日提出更正債權人清冊所示（原審卷第253、254頁），抗告人當時記載債權總金額為150萬8,854元。嗣經抗告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如下：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抗告人之勞工紓困擔保貸款已全數清償，信用卡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為6萬9,403元語；⑵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費用等總額14萬5,402元等語；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等總額為10萬8,515元等語；⑷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36萬8,469元等語；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信用卡債權為6萬7,012元，小額信貸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總額為61萬0,732元等語；⑹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債權包含本金、利息等總額為12萬2,567元等語；有上開債權人相關陳報狀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89至358頁）。原審參酌上開事證而評估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除已高於抗告人陳報債權總金額150萬8,854元之外，亦已審酌上開債權包含本金、利息、違約金、費用等，則抗告人所指原審未審酌增加之利息、違約金云云，顯難憑採。

（四）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月平均收入約4萬9,178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萬7,303元後，尚餘3萬1,875元，並以抗告人目前負債總額約176萬8,756元，認定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果，僅須4.6年（計算式：1,768,756÷31,875÷12＝4.6）即可能可清償完畢，並無違誤。況抗告人為00年0月出生（原審卷第285頁），距法定退休年齡65歲，一般可預期尚約有28年之職業生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應能逐期償還所欠債務，以兼顧債權人利益之保障（縱認抗告人按月攤還之期間為5年至8年，抗告人亦可以每月收入餘額盡力清償）　。

四、綜上所述，依抗告人之年齡、工作能力及收入狀況，在相當期限內應能清償債務，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從而，原裁定駁回本件抗告人清算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呂致和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按他造

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再為抗告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

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麗文



